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家長教師聯誼會 

會章 

 

一、 會名：嶺南幼稚園、幼兒園家長教師聯誼會 ( 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會址：香港小西灣道 23號富怡花園幼稚園大樓地下及一樓 

三、 宗旨： 

(一) 促進家長、教師感情，使家長、教師有緊密聯繫。 

(二) 為家長、教師舉辦講座、研討會及其他活動。 

四、 會員： 

(一) 申請成為會員資格： 

1. 「會員」分家長會員及當然會員兩種。 

2. 所有在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以下簡稱「嶺南」)就讀或曾經就

讀的學生之家長，以家庭為單位，不論在或曾在嶺南就讀的子

弟數目，每單位於繳交會費後，均可有一位家長自動成為家長

會員。 

   (經 2011年 6月的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3. 嶺南可委任其任何現在教職員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及老師

為當然會員。 

(二) 家長會員及當然會員有權出席會員大會，家長會員及當然會員有權

在大會投票通過任何決議。 

 



(三) 所有會員均願遵守會章規則。 

(四) 只是家長會員須繳付會費和活動費用，除此外，再無義務資助大會。

當然會員不須繳付會費和活動費用。 

(五) 嶺南可隨時終止任何當然會員會籍。家長會員可隨時以書面通知本

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常委會」)退會，但其退會生效日期不可

早於常委會收到該通知的日期。 

五、 會費： 

(一) 以後會費由常委會決定。(經 2001年 10月的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2004年至 2005年會費為 150圓正) 

 (2011至 2012 年起會費為 50圓正) 

(二) 家長繳交會費時須連同入會表遞交以「嶺南幼稚園、幼兒園家長教

師聯誼會」為收款人之劃線支票以繳交會費。  (經 2011年 6月的

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三) 以後每年會費於新學期初繳交。(經 2001 年 10 月的會員大會通過

修改) 

(四) 會費一經繳交，不予發還。 

 (經 2001年 10月的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六、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包括周年全體會員大會及特別全體會員大會，由常委會

召開，地點、日期、時間及議程由常委會決定。 

(二) 各種會員大會法定出席人數為 50名會員或以上。 

 (經 2001年 10月的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三)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舉行日期在每年九月或十月份。 

 會上主席由常委會主席擔任，如缺席，則由常委會副主席擔任，

並須報告會務及財政狀況。(經 2004 年 10 月的會員大會通過修

改) 

(四) 特別會員大會可由常委會決議或由會員要求召開。會員要求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須最少有一成會員聯名向常委會提交議案。常委

會須於收到議案後四十二天內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並於開會前十

四天以書面通知各會員，召開特殊大會，討論及決議該議案。 

(五) 所有會員大會的決議須由一名會員動議和另一名會員和議及得

到超過半數出席的會員通過方為有效。 

七、 常務委員會： 

(一) 所有會務包括終止會籍由常委會處理。常委會理事均為義務人

員。 

(二) 常委會由最少十四位理事組成，分別由家長會員擔任家長理事及

當然會員(老師)擔任當然理事，其職位名稱及人數如下： 

 主席體編輯：家長理事一位 

 副主席體編：家長理事一位，當然理事一位，當然理事由嶺南 

校長或副校長出任(經 2009年 9月的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去屆理事顧問(兼任舊生事務理事)： 去屆理事一至兩位 

 (經 2009年 9月的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中文秘書體：家長理事一至兩位，當然理事一位 

 英文秘書體：家長理事一位，當然理事一位 

 司庫體編輯：家長理事一位 

 副司庫體編：當然理事一位 

 總務體編輯：家長理事一至兩位，當然理事一位 

 康樂體編輯：家長理事一至兩位，當然理事一位 

 聯絡體編輯：家長理事一至兩位，當然理事一位 

 多媒體編輯：家長理事一位 

 (經 2018年 9月的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三) 家長理事須經一名會員提名及另一會員和議，並得到被提名的會

員同意接受後，由全體會員大會選出，而由全體理事推選家長理

事擔任常委會內由家長理事擔任之職位。當然理事在常委會的職

位由學校推薦當然會員擔任。 

(四) 常委會會議法定出席人數為理事總人數之一半或以上。 

(五) 理事任期為一年，由九月或十月會員大會選出後就任後至翌年會

員大會中改選完成為止，卸任理事有資格再度當選。年中出現空

缺，常委會有權増選理事以填補空缺。(經 2004 年 10 月的會員

大會通過修改) 

(六) 常委會為増強會務力量，有權邀請會員擔任常委會顧問。邀請顧

問得半數或以上理事通過，方能正式委任。 

(七) 教師理事將卸任時應由校方推薦繼任人。 

(八) 常委會的決議須由一名理事動議和另一名理事和議及經得到超

半數理事通過方為有效，所有理事各有一票。 

八、 財政： 

(一) 財政年度由每年十月一日至明年九月三十日。 

 (經 2004年 10月的會員大會通過修改) 

(二) 會費可用作發展會務和各項開支。 

(三) 司庫可按常委會規定，有需要時於會費中撥出「現金零用作日常

開支用」。 

(四) 司庫須於常委會中報告財政狀況。 

(五) 常委會有權從本會款項中撥出款項予學校，以供設立奬學金、奬

項或其他用途，嶺南校長有權根據撥款目的使用款項。 



 

(六) 常委會應將所收款項存於銀行本會戶口，提取款項須經主席、副

主席、司庫、副司庫、總務六位理事中二位，而又必須包括家長

理事、當然理事各一簽署方為有效。 

(七) 常委會須量入為出，達到收支平衡，不能通過任何令本會負債的

決議。 

九、  核數及法律顧問： 

 周年會員大會須委任一名義務核數師，負責每年最少查核本會帳目一

次；周年會員大會須委任一位有律師資格之學生家長，擔 任義務法

律顧問。但如在兩個周年會員大會出現核數師或法律顧問空缺，則可

由常委會委任合資格的補缺人選。 

十、  修改會章： 

 會章的任何修改須經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出席會員三分之二

出席分組會議通過。 

十一、解散家長教師聯誼會： 

如欲解散家長教師聯誼會，須經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出席會員

三分之二會員通過。若家長教師聯誼會有任何盈餘資產，得按會員決定

捐予學校或其他團體。 

 

十二、所有通知及通訊必須用書信，以郵寄方式或轉交會員在嶺南就讀子女。

通知或通訊有效日期為郵寄後三天。 

 

 


